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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中華科技大學(下稱：本校)航空學院(下稱：本院)為提昇學生

專業實務能力、提早熟悉畢業後之就業環境、養成正確之工

作態度與倫理、落實產學合作之教育方針，特依「中華科技

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本院各系校外實習分為國內校外實習及海外實習，得依實際

需求，依照本校學生海外實習要點辦理。 

第三條 本院各系(以下均含學位學程)得依其領域特性，應依「中華

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三條規劃校外實習課程。若

其他機關有相關補助規定者，並得依其規定申請補助。 

第四條 實施對象：凡本院大學日間部學生，皆可參加校外實習；另

各產學合作專班如產學攜手計畫合作專班、新南向產學合作

國際專班等，則依教育部相關法令規範、作業要點另訂各專

班校外實習要點辦理。 

第五條 學生國內校外實習，由各系針對實習機會向公民營機構、學

術研究單位洽商或由學生自行申請，安排專業教師親赴企業

了解或以電話與機構主管訪談，並填寫「學生校外實習機構

基本資料表」及「學生校外實習機構評估表」，以審查合適

之實習工作及環境。 



第六條 實習機構之需求條件、提供實習名額及地點由本院各系公

布，本院學生應先行選填「學生校外實習志願表」後，由各

系秉持公平、公正、公開辦理分發。 

第七條 本院各系應於校內辦理學生實習前座談會，說明實習機構規

定及生活作息等注意事項，並視需要安排實習機構專業人員

到校辦理講習。實習學生應先參加講習，以了解實習機構工

作特性及內容，並經家長同意，填寫「學生校外實習家長同

意書」。 

第八條 國內校外實習機構或單位須經政府登記核准立案，其工作內

容與本院各系教學相關，且需於實習前與實習機構簽訂「學

生校外實習合約書」及「學生實習個別計畫」。 

第九條 本院外籍專班校外實習作業，應依「中華科技大學學生校外

實習辦法」第九條規定辦理。 

第十條 學生於國內實習期間，本院各系應安排輔導老師實施實地訪

視(惟必要時，如受疫情影響，可以視訊替代)校外實習機構

實習學生作業情形及實習狀況，填寫「輔導老師訪視校外實

習學生紀錄表」，並與實習指導人員交換意見，輔導老師應

將實際訪視結果回報本院各系核備，若為全學期實習者，則

訪視次數不得低於二次。 

第十一條 本院得視需求補助國內校外實習輔導教師，其實施要點另

訂之。 

第十二條 本院學生於校外實習間，應遵守本校校規及校外實習機構

各項規定。有關實習學生行為之輔導與獎勵，依「中華科

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院應屆畢業生若因特殊原因（如身心狀況不佳、擬報考

本校航空維修訓練中心或遇其他特殊因素等）未擬參加校

外實習者，得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參加系內實習替代課程。 

第十四條 本院各系應確認 

(一) 學生於國內校外實習期間之安全問題。 

(二) 學生前往業界實習前，應依教育部辦理大專院校校外實

習學生團體意外險共同供應契約之保額規定辦妥意外

保險事宜。 

(三) 實習機構於學生報到當天辦理勞保及健保投保事宜。 

第十五條 本院實習學生轉換國內實習機構之處理，應依「中華科技

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院實習學生之實習成績，應由本院各系依「中華科技大

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十六條規定實施評核。 

第十七條 本院實習機構應依「中華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

十七條規定，辦理對實習學生之簽約、訓練、督考等事宜。 

第十八條 本院各系依實習方式，應於每學期之期初、期末，彙整學

生校外實習執行狀況及相關佐證資料留存備查。 

第十九條 本實施要點之相關表單，得由本校業管單位視實際狀況進

行修訂後公告實施。本院各系並依本校業管單位公告，悉

依修訂學生校外實習相關表單。 

第廿條  本院各系應就校外實習實施細節，另訂校外實習要點，經

系務及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廿一條 本院各系學生於實習期間遭受不公平對待或有爭議時所

需提出申訴時，依「中華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

廿一條規定辦理爭議事宜。 



第廿二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 

第廿三條 本要點經本院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通過後送本校校外實習

委員會審核後，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